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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元科技”）就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

专项报告（本专项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明细项加总尾数不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180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24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40,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1,24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总额共计人民币 14,835,377.36 元

（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25,164,622.64 元。上述募集资

金于 2021年 3月 1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年 3月

1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C1003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号）。 

2、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449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申请，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70,257,493 股（以下简称“定增”），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8.50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07,488,427.50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29,100,895.4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378,387,532.06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2年 10月 12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C10366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2,718.22 万元（不含手续费），2023 年度收到募

集资金利息收入为 353.88 万元，2023年度收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0万元；累计已使

用募集资金 115,315.57 万元（不含手续费），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为 2,114.41

万元，累计收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065.96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1,521.12 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122,516.46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2,114.41 

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065.96 

置换未付的发行费用 139.91 

减：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不含支付的发行费用） 100,474.87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金额（不含置换预先投入的发行

费用） 
14,840.70 

手续费支出 0.05 



项目 金额（万元）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1,521.12 

其中：专户存款余额 81.12 

协定存款余额 11,440.00  

  

2、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93,741.65 万元（不含手续费），2023 年度收到募

集资金利息收入为 2,872.96 万元，2023 年度收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43.73 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77,578.41 万元（不含手续费），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为 3,817.18万元，累计收到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43.73万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64,327.75 万元（包括累

计收到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37,838.75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817.18 

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43.73 

置换未付的发行费用 6.63 

减：募投项目已投入金额（不含支付的发行费用） 152,642.41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金额（不含置换预先投入的发行

费用） 
124,936.00 

手续费支出 0.13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4,327.75 

其中：专户存款余额 1,077.75 

协定存款余额 63,250.0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

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并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公司经证监许可[2021]180 号文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 1,24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公司聘请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担任公

司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同时承接东兴证券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99 号）同意注册，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70,257,493 股 A 股股票，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承接长江保荐未完成的

持续督导工作，不局限于负责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发行可转债

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的持续督导工作。 

2022年 2月 8日，公司分别与 2021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之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江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梅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嘉应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梅州梅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0 月 12 日、2022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分

别与 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梅州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0月 18日，公司分别与 2021年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县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及中信证券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1年 8月 2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 2021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之“嘉

元科技（深圳）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

行结息余额为准）用于公司在福建省宁德市投资建设的“年产 1.5万吨高性能铜箔项



目”上述实际节余募集资金已划拨至嘉元科技（宁德）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支行；银行账号：35050168620709688388-0002）。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嘉元科技（宁德）有限公司已于 2022 年 2 月 8 日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与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江

支行 
2007020229388888808 11,053.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 741948888885 786,542.7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 9550888800868838838 12,449.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嘉应

支行 
44050172865109688388 644.9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支

行 
35050168620709688388-0002 462.2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

县支行 
44181001040688888 3.02 

合计   811,155.91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不存在其他问题。 

2、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 余额（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县

支行 
44181001040066895 2,221,766.7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 44050172320109668888 4,308,510.01 



开户银行 账户 余额（元）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 2007020429668888893 725,909.5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 496496185013000156743 1,511,479.2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

行（注 1） 
44050172320109998888 1,767,123.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 741943886882 242,703.10 

合计   10,777,491.62 

注 1：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分行，根据其银行内部

管理制度，因该账户为募集资金总账户，故该账户《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约的银

行主体为其上级分行，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正常履行，不存在其他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附表 1《“2021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对照表》；附表 2《”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1、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已于 2023年 2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在实施 2021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期间，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续以募

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

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2、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已于 2022年 10月 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在实施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后续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及

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披露的《广

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包含本数）的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

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自 2022 年 3月 12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

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出具



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年 2 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亿元（包含本数）的可转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

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

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国债逆回购等），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同时，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转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11,440.00万元。 

2、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亿元（包含本数）的公司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

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

额存单、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包含本数）的 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收益凭证、国债逆回购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行使该项决策

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定增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63,250.00万元。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新增使用超募资金投入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对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同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作为实施主体，将

本项目已购置的铜箔表面处理设备调配至江西嘉元使用。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



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开

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超期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 亿元（包含本数）的 2021 年度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在使用上述可转债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实施现金管理时，存在一笔在授权期限

内实施的协定存款未在授权期限到期时及时赎回的情况，公司发现后已及时赎回，未

对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实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024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补充确认了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保荐机构已针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募集资金建设延期 

公司于 2023年 6 月 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对 2021 年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

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3 年 4 月延期到 2024 年 6 月，

同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将本项目已购置的铜

箔表面处理设备调配至江西嘉元使用。上述募投项目延期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

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保荐



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出具核查意见。但保荐机构关注到截至 2022 年底，该项目投资进

度 43.86%（累计募集资金投入/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截至 2023 年底，该项目

投资进度为 46.85%，投资进度较缓慢，存在较大延期或变更的风险。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对 2021 年度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年产 1.5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3

年 4月延期到 2024年 12月。本次对宁德嘉元年产 1.5万吨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

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未

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规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上述事项出具核查意见。截至 2023年底，

“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投资进度（累计募集资金投入/承诺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为 88.04%。此外，公司“江西嘉元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电解铜项目”计

划于 2024 年 9 月完成，截至 2023 年底投资进度 71.93%，存在较大延期或变更的风

险。 

鉴于宏观环境与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保荐机构提醒公司及时披露募集资金的

投资进度及可能存在的延期、变更情况，确保相关信息披露及时、准确。 

（三）理财账户操作不规范 

保荐机构在对公司募集资金检查过程中发现公司募集资金理财账户存在向公司

一般户及供应商转账并退回的情况，公司解释系相关人员误操作所致。上述发生的误

操作均已及时退回，且涉及金额有限，合计为 1,392.10 万元，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保荐机构特此提醒公司加强募集资金相关账户的内控管理。 

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县支行 4418*****4218账户自 2023年 3月 14

日被指定为募集资金理财产品的专用结算账户，该账户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27 日

将在指定为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之前存放自有资金产生的利息用于支付

供应商款项，并向自有账户转账，涉及金额合计 5.28 万元。该部分利息是指定为专

用结算账户之前的自有资金存放产生的利息，能与募集资金分别核算，不属于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此外，该账户于 2023年 3月 27日收到非募集资金用



途的信用证贴现放款 684.89 万元，并于当日转出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根据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梅县支行出具的说明，上述操作系银行柜台误操作所致。 

（四）募集资金票据及信用证置换操作流程与公告流程存在差异 

根据公司《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公司先行以自

有资金履行银行承兑汇票所需资金的支付，并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从募集资金账户

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保荐机构在检查中发现，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之前，

公司已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置换了自有资金所支付的保证金。 

根据公司《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公司及子公司以自有

资金开具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按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流程，在审核、批

准后进行支付，在信用证支付后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将等额募集资金转入公司一般账户

进行置换”。保荐机构在检查中发现，公司存在未先使用自有资金，而是直接将募集

资金转到自有账户，并开具信用证用于支付募集资金款项的情况。同时，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上述《关于使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但保荐机构在检查中发现公司在上述审议之前即存在用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

先行垫付款项的情况。 

上述操作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但与披露的流程不一致，且存在

审议程序不及时的情况。保荐机构特此督促公司遵守披露的流程进行置换操作，健全

内部控制。 

针对上述理财账户操作、募集资金置换流程事项，公司董事会获悉此事项后高度

重视，及时核实了相关情况。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不当行为

已进行了深刻自查和反省，公司主要拟采取加强相关人员培训管理、完善募集资金相

关业务流程控制、完善募集资金内部审批流程等整改措施，确保后续募集资金的规范

使用。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募集资金专项

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错误!未找到引用源。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

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重大方面公允反应了嘉元科技 2023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公司存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超期、理财账户操作不规范、

募集资金票据及信用证置换操作流程与公告流程存在差异等问题，但上述事项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后续保荐机构将持续督促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的规范性。此外，公司“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

目”、“江西嘉元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电解铜项目”等项目存在较大延期或变更

的风险。保荐机构后续将跟踪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其他使用情况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2023年度）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5日 



附表 1： 

“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2,516.46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718.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3.0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含置换预先投入金额）（注 1） 115,315.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75%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部

分变更（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注 2）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注 3）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1.5 万吨高性

能铜箔项目（白渡）

（注 4） 

— 46,831.55  46,831.55  46,831.55 12,136.96 49,473.59 2,642.04 105.64 
2022 年 12

月 
1,814.21 不适用 否  

新型高强极薄锂电

铜箔研发及其他关

键技术研发项目（注

5） 

— 14,087.43  14,087.43  14,087.43 - 14,325.53 238.10 101.6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铜箔表面处理系统

及相关信息化和智

延期、增加江西嘉

元作为实施主体 
19,441.94  19,441.94  19,441.94 581.26 9,108.71 -10,333.23 46.85 2024年 6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能化系统升级改造

项目 

嘉元科技（深圳）科

技产业创新中心项

目 

年产 1.5 万吨高

性能铜箔项目（宁

德） 

15,664.65  14,754.94  14,754.94 - 14,756.96 2.03 100.01 2021年 8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6） 
否  

补充流动资金（注 7） — 27,974.43  26,490.89  26,490.89 - 26,727.77 236.88 100.8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 

年产 1.5 万吨高

性能铜箔项目（宁

德） 

— 923.01  923.01 - 923.01 - 100.00 
2023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24,000.00  122,529.75  122,529.75 12,718.22 115,315.57 -7,214.18 94.1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3 年 4 月延期到 2024年 6 月。目

前，公司正在大力推进雁洋总部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公司后期将根据各生产基地实际情况，建设和完善各生产基地的信息化、智能

化管理工作。鉴于公司部分生产基地仍处于建设阶段，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预计时间进行延期有利于项目的实施。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币 14,980.61 万元，其中预先投入建设项

目费用为 14,840.70 万元，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完成置换。置换未付的预先投入发行费用为 139.91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以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

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国债逆回购等）。2023年度公司未赎回投资产品期初余额0.00万元，期间公司累计购买投资产品的金额

1,089,399,980.00元，累计赎回投资产品的金额974,999,980.00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未赎回的投资产品的金额为114,400,000.00元，本期



取得利息收入3,538,799.14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嘉元科技（深圳）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实际节余金额为 923.01 万元，节余的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在确保项目质量及顺利实施的前提下，合理配置

资源，严格控制了各项支出。（2）节余铺底流动资金及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对 2021 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

项目“铜箔表面处理系统及相关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3 年 4 月延期到 2024 年 6 月，

同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将本项目已购置的铜箔表面处理设备调配至江西嘉元使用。本次募

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地点并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嘉元作为实施主体，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

容、投资总额，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注 1：“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白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可转债募集资金共同投资建设，本报告期内获得的效益是已投产生产线所获得的效益。 

注 5：“新型高强极薄锂电铜箔研发及其他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累计投入金额 14,325.53 万元，超过承诺投资总额的 238.10 万元资金来源为该专户理财产品与存款利息收入。该

项目属于研发项目，旨在提升公司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进行效益测算。 

注 6：“嘉元科技（深圳）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项目” 主要提升公司的整体研发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增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注 7：补充流动资金调整后的投资总额 26,490.89 万元（不含发行费用），实际投资金额 26,727.77 万元（不含发行费用），支付超过承诺投资总额的 236.88 万元资金来源为存

款利息收入。 

 



附表 2：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7,838.75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741.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含置换预先投入金额）（注 1） 277,578.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注 2）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注 3）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嘉元科技园新增年产

1.6 万吨高性能铜箔技

术改造项目  

— 86,000.00  65,000.00  65,000.00 22,962.71 58,085.43 -6,914.57 89.36 2023年2月 1,259.49 不适用 否 

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

箔项目 
延期 120,000.00  96,000.00  96,000.00 36,435.11 84,517.55 -11,482.45 88.04 

2024 年 12

月 

-1,068.5

9 
不适用 否 

年产 3 万吨高精度超薄

电子铜箔项目 
— 84,000.00  15,000.00  15,000.00 961.25 12,444.62 -2,555.38 82.96 

2022 年 12

月 
-741.06 不适用 否 

江西嘉元科技有限公司 — 160,000.00  140,041.70  140,041.70 33,302.58 100,731.53 -39,310.17 71.93 2024年9月 -3,886.0 不适用 否 



年产 2 万吨电解铜项目 1 

补充流动资金 — 22,201.00  21,797.05  21,797.05 80.00 21,799.28 2.23 100.0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72,201.00  337,838.75  337,838.75 93,741.65 277,578.41 -60,260.35 82.1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嘉元科技园新增年产 1.6万吨高性能铜箔技术改造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存在未付的工程设备质保金。 

2、“年产 3 万吨高精度超薄电子铜箔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存在未付的工程设备质保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24,936.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以及使用募集资金 35.74 万元置换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发行费用。此外，存在预先使用自有资金 66,280.65 元用于支付股份登记费用的发行费用未计入

需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中，该金额已转入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使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公司以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

证等）。2023年度公司未赎回投资产品期初余额350,000,000.00元，期间累计购买投资产品的金额6,332,000,000.00元，累计赎回投资产品的金额

6,049,500,000.00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未赎回的投资产品的金额为632,500,000.00元，本期取得理财收入2,437,260.33元，利息收入28,729,621.34元，

募集资金理财本息已归还。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无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

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在实施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期间，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后

续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及子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对 2021 年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嘉元科技（宁德）有限公司年产

1.5 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3年 4 月延期到 2024年 12 月，仅对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

的投资内容、投资规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主体。 

注 1：“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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